中醫門診總額-中醫醫療院所加強感染控制
實施方案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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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院所感染控制查檢表(草案)
醫療院所名稱：　　　　　　　　                                　　　　　　
醫事服務機構代碼：　　　                                                   

醫療院所地址：　　　　　　　　　　　　                                　　
電子郵件帳號：　　　　　           　電話：　　　　　　傳真：   　　　　　　

	分類
	項    目
	符合
	未符合
	待改善
	評分

	壹、人員規範
	醫事人員具有修習六學時以上感染管控相關學分認證。
	
	
	
	20

	
	醫療院所內應備有針扎處理流程，並有針扎處理記錄。
	
	
	
	2

	
	罹患法定傳染性疾病之員工，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予以休假。
	
	
	
	2

	貳、器材準備
	工作服－工作人員應備有足夠數量工作服。
	
	
	
	2

	
	口罩－應備有外科級以上口罩供醫護及病人使用。
	
	
	
	2

	
	手套。
	
	
	
	2

	
	清潔用品－含環境清潔用品、消毒清潔用品及拭手紙。
	
	
	
	2

	
	器械，刮痧板、拔罐杯及其他與身體接觸之器械，均應於使用前事先消毒。
	
	
	
	2

	
	備有自來水。
	
	
	
	2

	
	飲水設備應定期檢查保養或更換濾心記錄，並應定期檢驗微生物。
	
	
	
	2

	
	應備有乾淨紙杯以供飲水。
	
	
	
	2

	
	藥品分包機至少每周清洗乙次。
	
	
	
	2

	
	秤藥容器清潔乾淨。
	
	
	
	2

	
	湯匙、刮杓、刷子清潔乾淨。
	
	
	
	2

	參、環境清潔
	每天開診前及結束後清潔環境及所有檯面、桌面、床面(○．○五％漂白水)。
	
	
	
	2

	
	工作人員清洗、處理器械應戴手套。
	
	
	
	2

	
	空調設備，應保持環境之空氣流通，並定期清洗或更換過濾元件或系統。
	
	
	
	2

	肆、門診作業
	工作人員應著工作服從事臨床醫療工作。
	
	
	
	2

	
	當接觸藉飛沫傳染疾病的病患時，戴外科口罩。
	
	
	
	2

	
	針灸前應先於患者皮膚針刺局部表面以７５％酒精消毒。
	
	
	
	2

	
	針灸治療應符合中醫針灸標準作業程序無菌技術之操作。
	
	
	
	2

	
	倘若發生針扎事件,依「針扎處理流程」進行處理。
	
	
	
	2

	
	與病患體表有接觸之器械，如拔罐杯、刮痧板等使用前後應消毒；沾血之火罐杯消毒備用（塑膠拔罐杯以拋棄式為原則）。
	
	
	
	2

	
	藥局人員配藥時應戴口罩且先行洗手。
	
	
	
	2

	
	治療具傳染性疾病之病人時，應使用抛棄性器材。
	
	
	
	2

	
	遇有疑似傳染症患者，在處理完病患後，應立刻在其動線上消毒後才可恢復門診。
	
	
	
	2

	
	注意體溫異常之醫護人員及病人。
	
	
	
	2

	
	遇有疑似法定傳染症病患，應注意其境外移入史、接觸史、傳染症病史，並依規定向衛生主管機關通報及轉診。。
	
	
	
	2

	
	備有外科級以上口罩在必要時提供給工作人員及病人使用。
	
	
	
	2

	
	不用已污染的手或穿戴污染之手套碰觸門把、電話、電腦及進食，又傷科外敷於傷口之藥物，應先做消毒或無菌處理。
	
	
	
	2

	
	洗手設備完善。
	
	
	
	2

	
	備有洗手劑。
	
	
	
	2

	
	備有拭手紙。
	
	
	
	2

	
	依規定方法及適確洗手。
	
	
	
	2

	
	依規定穿戴手套。
	
	
	
	2

	
	依規定正確穿戴口罩。
	
	
	
	2

	
	正確使用隔離衣。
	
	
	
	2

	伍、廢棄物之處理
	應進行垃圾分類，應分感染性廢棄物及非感染性廢性物分開收集。
	
	
	
	2

	
	沾有病人血液、體液的棉花、衛生紙、手套等，應丟置於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物標誌之紅色專用膠袋中。
	
	
	
	2

	
	用過污染的針集中放置，投入標有感染事業廢棄物黃色標誌之不易穿透容器內。
	
	
	
	2

	
	感染性廢棄物應委託或交付環保署認定之感染廢棄物公司清運並代為處理。
	
	
	
	2

	陸、評分

(本欄由審查單位填寫)
	總分
	

	
	是否合格
	□合格   □未合格


備註：１．總分８０分以上及格

　　　２．總分７０－７９分得於一個月後申請複核

　　　３．總分７０分以下得於二個月後申請複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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